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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行发展基金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氨纶”、“公司”）全资子公司华

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氨纶”）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国家发改委

第四批项目建设发展专项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根据相关规定该

笔资金需以资本金方式投入，因此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开发展基金”）、重庆氨纶、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涪陵国投）拟签署《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将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

增资重庆氨纶的方式对华峰重庆氨纶年产 6 万吨差别化氨纶项目进行投资，投资

年化收益率不超过 1.2%，投资期限为 12 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

作的议案》，本次合作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 

 1、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

方式，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国开发展基

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国投是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下属的产业类国有大型独资企业。公司

注册资本 2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凤华，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

大道 7 号 9 楼。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融资业务；承担区

政府的重点产业投资、重点项目投资和土地整治（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复垦）；

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管理。涪陵国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重庆氨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 亿元，法定代表人杨从登，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经营范围：氨纶产品的加工制造、销售及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二、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项目：华峰重庆氨纶年产 6 万吨差别化氨纶项目。 

2、投资金额和期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投资期限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

之日起 12 年。 

3、持股比例：国开发展基金完成增资 10,000 万元，增资后的持股，最终以

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结果为准。 

4、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重庆氨纶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5、投资回收 

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涪陵国投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以《投资合同》最终

约定日期为准）回购该笔投资形成的股权，股权转让对价 10,000 万元。 

涪陵国投向国开发展基金回购其持有的重庆氨纶股份后，华峰氨纶将以相同

金额向涪陵国投回购其所持有的重庆氨纶股份。 

涪陵国投同意在每次支付完《投资合同》中约定的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

有的重庆氨纶股权转让对价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其因受让持有的重庆氨纶股份

转让给华峰氨纶，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华峰氨纶向涪陵国投支付的股权转让对

价为涪陵国投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回购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股权所实际

支付的价格。华峰氨纶受让计划如下（以《投资合同》规定的受让计划为准）： 

序号 受让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22 年 12 月 30 日 0.5 亿元 

2 2027 年 12 月 30 日 0.5 亿元 

 合计 1 亿元 

6、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

益，投资期限内，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不超过 1.2%，其投资收益通过重庆氨纶

向其现金分红、受让溢价等方式取得。 

三、保障措施 

1、华峰氨纶承诺：  

（1）如国开发展基金在投资期限内未能从重庆氨纶足额收取《投资合同》

约定的投资收益，则华峰氨纶应根据约定及时、足额予以补足，以确保国开发展

基金实现投资收益率目标； 

（2）华峰氨纶在《投资合同》中约定的应承担的其他资金补足义务并为重

庆氨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为保障华峰氨纶对涪陵国投回购重庆氨纶股份本金的支付义务，各方一

致同意，华峰氨纶以持有的重庆氨纶 10,000 万股股权向涪陵国投提供质押。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五、备查文件 

1、《投资合同》  

2、《股权回购合同》 

3、《保证合同》 

4、《股权质押合同》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5 日 

 




